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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  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所稱專任運動教練（以下簡稱教練）任用滿 

      三年，指各級學校教練任用滿三個成績考核學年度。 

          前項成績考核，不包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三     

      十條第一項所定之另予成績考核。 

          第一項教練經轉換學校者，其成績考核學年度應合併計算。 

第十條  評委會應依學校教育階段之訓練目標、運動種類項目，及運動團 

      隊之發展條件等因素，擬訂教練績效評量基準；其評量類別、配分比 

      率及評量要項，規定如附表。 

         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增聘教練之績效評量，其配分比率由 

      評委會擬訂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 

教練依第一項規定接受績效評量成績達八十分以上，其至下次績

效評量之三年期間，皆未受任何行政懲處且每一學年度考核成績均達

八十分以上者，得採簡化評量程序，以最近三個學年度考核成績平均

值作為績效評量成績，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 

教練依前項規定接受簡化評量程序後，其再次績效評量，應依第

一項規定辦理績效評量，不得連續採簡化評量方式辦理。 

第十條之一 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七月三十一

日止，應接受績效評量之教練，得採前條第三項簡化評量程序辦

理，以最近三個學年度考核成績平均值作為績效評量成績，不適

用前條第三項績效評量成績達八十分以上，皆未受任何行政懲處，

且每一學年度考核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者之規定。 

第十二條 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